附件2：
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控制单价（元）

	1
	监控设施设备维保
	一、维保范围：
南宁市卫生学校相思湖校区、黎塘校区两校区的监控设施设备。
二、维保服务内容：
1.维护保养学校全部监控系统设备。
2.检查设备运行环境，保证环境整洁卫生，设备性能处于良好状态，无缺损、漏项。
3.检查所有设备的安装位置、运行情况。
4.检查线路使用情况及线路敷设路径、走线方式等。
5.检查线路所有接口、接线柱线路接点是否牢固。
6.检查软件使用情况、软件升级情况，并免费提供升级、补丁服务。
三、服务方式：
每季度进行一次系统巡检，并提供巡检报告，并为整个系统提供备品备件。提供备品备件：各种规格的摄像机、适配电源、配件等进行现场备货，以提高维保质量。设备配置率为：1%，小数位采用只进不舍方式。半球摄像机，配置5台备用；红外一体摄像机，配置5台备用；12V电源适配器，配置20个备用；24V电源适配器，配置10个备用；光纤收发器5个备用；以上备品备件所有权及使用权属于校方，备品备件存放于学校监控室，以便校方人员进行使用登记。
四、故障诊断和排除：
按照故障严重程度定义客户系统故障级别，将根据故障级别分别安排不同响应方案进行故障排除服务。系统故障级别一般分为S-1、S-2、S-3三个级别。
五、设备维修：
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或零部件、接插件，维保单位负责维修：对于小型常见故障，现场进行设备维护，以最快的速度保证设备运行良好，确保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列出免费维修的项目清单，并对清单外的项目收费标准进行逐一明确。(见附件3)
六、定期系统巡检：
维保人员定期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测，根据系统反馈的运行情况对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全力保障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如系统发生故障时现场维护人员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故障判别，对于现场无法判别的故障立即通知维保公司进行维修。
七、由于智能化设备对其所处运行环境要求较高，维保公司的维保人员必须定期对系统运行环境进行保洁和保养(每季度不少于一次),保证系统处于良好的环境中，从而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八、定期维保服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定期系统巡检，由维保公司组织巡检人员协同现场工程师进行周期性的定期系统巡检。二是规定现场工程师组织定期系统保养。在一年内不低于四次的专业工程师现场评估，其主要内容 包括：系统整体检测、保养评估、现场工程师的考核。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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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商务条款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服务期1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服务期满后将视履约情况采取重新招标或续签合同。
2.服务地点：南宁市卫生学校相思湖校区、黎塘校区。
二、支付方式
1.采购人按《考核办法》对成交人进行考核，采购人根据考核情况，如有违约金产生的，采购人扣除违约金后向成交人支付。
2.本项目无预付款，每3个月支付一次，共支付4次，采购人每次向成交人支付合同款的25%（成交人开具请款函及合法有效的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请款函及合法有效的发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支付）。
三、售后服务
1.服务期/质保期自提供服务至服务验收合格之日止，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中标人于接报后2小时内给予响应，24小时内上门提供技术服务。
2.提供明确的售后服务机构地点及售后服务联系人、联系电话。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为全包价（含税）。供应商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专用工具、标准附件备件、运输、保管、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售后服务、税金等与本项目有关的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再为本项目另付其他任何费用。
2.投标人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总价，否则报价无效。
五、验收要求
1.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货物和服务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签收，外观、说明书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参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3.采购人组织验收，成交供应商必须到场配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凭证。
	
	
	

	控制总价（大写）：           （小写：¥0.00）      

	商务条款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服务期1年，具体年限按照双方协商确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服务期满后将视履约情况采取重新招标或续签合同。
2.服务地点：南宁市卫生学校相思湖校区、黎塘校区。
二、支付方式
1.采购人按《考核办法》对成交人进行考核，采购人根据考核情况，如有违约金产生的，采购人扣除违约金后向成交人支付。
2.本项目无预付款，每3个月支付一次，共支付4次，采购人每次向成交人支付合同款的25%（成交人开具请款函及合法有效的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请款函及合法有效的发票之日起即财政批复20个工作日内支付）。
三、售后服务
1.服务期/质保期自提供服务至服务验收合格之日止，处理问题响应时间：中标人于接报后2小时内给予响应，24小时内上门提供技术服务。
2.提供明确的售后服务机构地点及售后服务联系人、联系电话。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为全包价（含税）。供应商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专用工具、标准附件备件、运输、保管、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售后服务、税金等与本项目有关的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再为本项目另付其他任何费用。
2.投标人的投标总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总价，否则报价无效。
五、验收要求
1.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货物和服务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签收，外观、说明书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参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3.采购人组织验收，成交供应商必须到场配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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